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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

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年度 2024 年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吨 CO2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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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山东”）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

态环境部部令第 19 号）、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核算指南》）的要求，对“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4 年度的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方圆山东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依据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4 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

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核算指南》的相关要求。

2. 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年度 2024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吨 CO2当量） 40.12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吨 CO2当量） 67506.76

废水处理排放量（吨 CO2当量） 1365.66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吨 CO2当量） 249186.27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318098.80

2.2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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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核查目的

受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

司对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4年度的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

可信，是否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的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 根据《核算指南》对 2024 年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

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 本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经济开发区庐山

项目区玉山路的厂区生产区域范围内所有设施产生的碳排放，主要包

括：

1）固定设施和移动设施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等消耗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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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4）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甲烷排放。

- 受核查方《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要求的内容中的所有信息。

1.3 核查准则

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查方的碳排放

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独

立。

2）公平公正

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证

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义

务。

4）专业严谨

核查人员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

托方的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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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年第 17

号令）：

-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

-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和经

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李文君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质量控制、参加现场访

问、撰写核查报告

2 燕楠、戴洪刚 核查组组员，主要负责项目现场数据收集核对

3 陈浩
核查组组员，主要负责对生产现场计量设备及计量

依据进行核查

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吕正君 技术评审、质量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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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如下

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受核查方提交的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相关文件及能源管理

体系文件；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固定排放设

施的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完整性；柴油等化石燃料消耗量的收集、

处理、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确认是否存在生产过程排放、用电量

等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及其它生产信息的

核查。

2.3 现场核查

表 2-3 现场访问内容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刘寿晨/主任 行政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的地理范围及边界；

企业生产/运输外包情况；

企业相关环保监测情况；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艺

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排放因子来源及碳

排放计算的过程；

计量器具配备及校准情况；

生产数据记录情况，产品类别。

李苓苓/部长 人事部

刘元明/主任 收发部

张勇/负责人 设备部

盛易太/主任 液化车间

盛易太/主任 发酵车间

张富平/主任 提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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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杰/主任 精制车间

李启明/主任 环保车间

田志蓬/负责人 电仪部

刘君明/负责人 品管部

韩柏成/科长 安环部

刘钦永/部长 基建部

周鲁伟/科长 保卫科

申建/部长 供应部

刘金全/部长 销售部

马玉坤/部长 采购部

袁青春/经理 财务部

核查组于 2025年 4月 15-16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

行了现场核查。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对受核查方

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并现场观察了包括粉碎机、搅拌机、引风机、

发酵罐、磨粉机、真空泵、空气压缩机等生产相关设施。现场主要访

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上表所示。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5年 4月 18日完成核查报告的编写；

根据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独立于

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评审，技术评审由技术复核人

员根据工作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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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厂区平面图、工艺流

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一）受核查方简介

- 受核查方名称：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

- 法人代表：刘成全

- 所属行业：食品制造业。

- 地理位置：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经济开发区庐山项目区玉山

路

- 成立时间：2018 年 01 月 19 日

- 所有制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3MA3MLW872N

-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柠檬酸、柠檬酸钠）研发、生产、

销售；单一饲料（柠檬酸糟、玉米淀粉渣）生产、销售；

污泥、柠檬酸石膏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业务）。

（二）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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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安环科负责。

（三）受核查方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涵盖一水柠檬酸、无水柠檬

酸、柠檬酸钠、柠檬酸钾、柠檬酸钙等多个品种，广泛应用于食品饮

料、医药保健、化工等多个领域。在生产工艺方面，七星柠檬科技注

重科技创新与环保节能，采用先进的生物发酵技术，通过精心选育的

微生物菌种，实现对柠檬资源的高效转化。同时，公司引进了国内外

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满足客户的多

样化需求。

七星柠檬科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公司

拥有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

产品解决方案。同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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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产品能够及时送达客户手中，并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

务。

展望未来，七星柠檬科技将继续秉承“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

经营宗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全

球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产品与服务，为推动柠檬酸行业的健康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四）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4年度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

的排放设施见下表。

表 3-1 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

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等
电力、柴油、汽油

生产系统 天然气、蒸汽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受核查方具有详细的月度消耗报表，其中包

含企业电力、天然气、蒸汽、柴油、汽油消耗量。

（五）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

设备配置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

经核查的测量设备信息见下表：

表 3.1-3 经核查的计量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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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量器具

名 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

级

安装使用地点（某车间、生

产线、某主要用能设备）及

用途（能源计量、自检 自

査、能量分析）

1 电能表 DTZ6 型 0.5S 110KV 进线计量

2 电能表 DTZ6 型 0.5S 一号主变 110KV 侧计量

3 电能表 DTSD341 0.5S 一号主变 10KV 侧计量

4 电能表 DSSD331 0.5S 环保#1B 线

5 电能表 DSSD331 0.5S 环保#2B 线

6 电能表 DSSD331 0.5S 粉碎#1B 线

7 电能表 DSSD331 0.5S 制粉#1B 线

8 电能表 DSSD331 0.5S 空压机#1M 线

9 电能表 DSSD331 0.5S 发酵#1B 线

10 电能表 DSSD331 0.5S 发酵#2B 线

11 电能表 DSSD331 0.5S 饲料#1B 线

12 电能表 DSSD331 0.5S 粗提#1B 线

13 电能表 DSSD331 0.5S 粗提#2B 线

14 电能表 DSSD331 0.5S 精制#1B 线

15 电能表 DSSD331 0.5S 精制#2B 线

16 电能表 DSSD331 0.5S #1 接地变

17
电磁流量

计

MFC15117110A0

05EH2401111
1.0 循环水池补水

18 涡街流量

计

DY300-EALSR3-

4D

1.5 厂区计量站

19 涡街流量

计

DY300-EALSR3-

4D

1.5 厂区计量站

20 涡街流量

计

DY300-EALSR3-

4D

1.5 厂区计量站

21 涡街流量

计

DY150-EALSR3-

4D

1.5 液化车间

22 涡街流量

计

DY200-EALSR3-

4D

1.5 发酵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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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涡街流量

计

DY80-EALSR3-4

D

1.5 提取车间

24 涡街流量

计

DY200-EALSR3-

4D

1.5 精制车间

25 涡街流量

计

DY100-EALSR3-

4D

1.5 液化车间

26 涡街流量

计

DY100-EALSR3-

4D

1.5 液化车间

27 涡街流量

计

DY100-EALSR3-

4D

1.5 液化车间

28 涡街流量

计

DY100-EALSR3-

4D

1.5 液化车间

29
电磁流量

计

KEFB-P-200G3-

TNCNLN8-NN-L1

NNN10/N/N

1.0 厂区计量站

30 电磁流量

计

LD-100/Y/DC/I

F/N/T2/PTEF/3

16L

1.0 液化车间

31 电磁流量

计

LD-100/Y/DC/I

F/N/T2/PTEF/3
1.0 液化车间

32 电磁流量

计

MFC15117110A0

05EH2401111
0.5 发酵车间

33 电磁流量

计

LD-100/Y/DC/I

F/N/T2/PTEF/3
1.0 提取车间

34 电磁流量

计

LD-100/Y/DC/I

F/N/T2/PTEF/3
0.5 提取车间

35 电磁流量

计

LD-100/Y/DC/I

F/N/T2/PTEF/3

16L

1.0 精制车间

36 电磁流量

计

LD-125/Y/DC/I

F/N/T2/PTEF/T
1.0 精制车间

37 电磁流量

计

MFC10117210A0

05
0.5 提取车间

38 电能表 ZDP96-N 0.5 1#发酵罐

39 电能表 ZDP96-N 0.5 2#发酵罐

40 电能表 ZDP96-N 0.5 3#发酵罐

41 电能表 ZDP96-N 0.5 4#发酵罐

42 电能表 ZDP96-N 0.5 5#发酵罐

43 电能表 ZDP96-N 0.5 6#发酵罐

44 电能表 ZDP96-N 0.5 7#发酵罐



11

45 电能表 ZDP96-N 0.5 8#发酵罐

46 电能表 ZDP96-N 0.5 9#发酵罐

47 电能表 ZDP96-N 0.5 10#发酵罐

48 电能表 ZDP96-N 0.5 11#发酵罐

49 电能表 ZDP96-N 0.5 12#发酵罐

50 电能表 ZDP96-N 0.5 13#发酵罐

51 电能表 ZDP96-N 0.5 14#发酵罐

52 电能表 ZDP96-N 0.5 1#种子罐

53 电能表 ZDP96-N 0.5 2#种子罐

54 电能表 ZDP96-N 0.5 3#种子罐

55 电能表 ZDP96-N 0.5 4#种子罐

56 电能表 ZDP96-N 0.5 5#种子罐

57 电能表 ZDP96-N 0.5 6#种子罐

58 电能表 ZDP96-N 0.5 7#种子罐

59 电能表 ZDP96-N 0.5 8#种子罐

60 电能表 ZDP96-N 0.5 1#真空泵

61 电能表 DCDN-Y 0.5 2#真空泵

62 电能表 ZDP96-N 0.5 3#真空泵

63 电能表 ZDP96-N 0.5 4#真空泵

64 电能表 ZDP96-N 0.5 5#真空泵

65 电能表 DCDN-Y 0.5 1#2#3#离心机

66 电能表 DCDN-Y 0.5 4#5#6#离心机

67 电能表 DCDN-Y 0.5 粉碎机

68 电能表 DCDN-Y 0.5 1#结晶制冷机

69 电能表 DCDN-Y 0.5 2#结晶制冷机

70 电能表 DCDN-Y 0.5 1#除湿制冷机

71 电能表 DCDN-Y 0.5 2#除湿制冷机

72 电能表 DCDN-Y 0.5 1#上部降温水泵

73 电能表 DCDN-Y 0.5 2#上部降温水泵

74 电能表 DCDN-Y 0.5 3#上部降温水泵

75 电能表 DCDN-Y 0.5 1#下部降温水泵

76 电能表 DCDN-Y 0.5 2#下部降温水泵

77 电能表 DCDN-Y 0.5 3#下部降温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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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核查方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现场实地观察和访问相关人员确认，受核

查方 2024年度排放设施较 2023年度无变化。

（七）产品产量

受核查方主要产品涵盖一水柠檬酸、无水柠檬酸、柠檬酸钠、柠

檬酸钾、柠檬酸钙等多个品种，生产工艺如下：

1、对柠檬酸生产工艺简介及介绍

(1)粉碎：原料玉米按特定目数要求经粉碎机粉碎。

(2)液化：玉米淀粉在α-淀粉酶作用下分解成葡萄糖。

(3)过滤：液化之后的料液经厢式压滤机固液分离，液体糖液去发酵

车间发酵罐发酵，固体玉米淀粉渣经管束烘干成饲料。

(4)发酵：分种子培养和发酵两个工序，种子培养是对经分离筛选后

的优质黑曲霉菌种的扩大培养，以满足发酵的需求；发酵是在特定温

度、特定风量条件下，经黑曲霉菌种的代谢作用，将葡萄糖转化为柠

檬酸的过程。

(5)发酵液过滤：将发酵清液与菌丝渣分离，发酵液去提取工序进行

提纯，菌丝渣经管束烘干成饲料。

(6)中和：过滤后的发酵液与碳酸钙反应生产柠檬酸钙，粗提车间中

和工序分一次中和和二次中和两个工序。

(7)过滤：对经中和后的料液进行固液分离，固体柠檬酸钙进入酸解

工序，液体废糖水排至IC塔进行厌氧发酵生产颗粒污泥和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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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酸解：柠檬酸钙与浓硫酸反应生产柠檬酸和硫酸钙，硫酸钙用于

生产水泥，酸解液进入离交工序。

(9)离交：酸解液经活性炭作用进行脱色处理，经阴阳树脂吸附酸解

液中的阴阳离子。

(10)三级过滤：分烛式过滤、滤袋过滤、保安过滤，过滤掉柠檬酸中

的微量杂质，提纯柠檬酸。

(11)一水结晶：降温结晶成一水柠檬酸晶体。

(12)无水结晶：无水柠檬酸在浓缩锅中高温浓缩成无水柠檬酸晶体。

(13)离心：将结晶后的柠檬酸晶体与液体分离。

(14)烘干：将离心分离后的柠檬酸烘干至要求水分，分一水柠檬酸和

无水柠檬酸。

(15)分筛：将烘干后的柠檬酸按照不同目数要求对柠檬酸进行分离。

(16)包装：将分筛后不同目数的产品装入指定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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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柠檬酸钠生产工艺简介及介绍

(1)中和：柠檬酸与液碱反应生成柠檬酸钠。

(2)过滤：分厢式压滤机过滤、浊式过滤、保安过滤。

(3)浓缩结晶：高温浓缩成柠檬酸钠晶体。

(4)离心：将浓缩结晶后的柠檬酸钠晶体与液体分离。

(5)烘干：将离心分离后的柠檬酸钠烘干至要求水分。

(6)分筛：将烘干后柠檬酸钠按照不同目数要求对柠檬酸钠进行分离。

(7)包装：将分筛后的目数不同产品装入指定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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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相关人员的访谈、审阅《工艺流程图》、《厂

区布局图》，并进行了生产现场巡视，确认受核查方 2024年碳排放

源的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受核查方碳排放源识别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

料品种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柴油、汽

油、天然

气

叉车、班车、公务车、食

堂等

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CO2 碳酸盐 滤机

3 废水处理排放 CH4 COD 废水处理设备

4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CO2 电力
厂区内所有耗电设施，涉

及外购电力。

CO2 热力
厂区内所有耗热设施，涉

及外购热力。

公司排放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废水处理排

放、净购入电力热力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核算边界、场所边界、设施边

界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求。核查报告中核算边界、场所边

界、设施边界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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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指南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食品、烟草及

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算指南：

热电废水过程燃烧 EEEE
co

 EE
2

(1)

其中：

企业 CO2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燃烧 企业所消耗的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过程E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甲烷转化为 CO2量；

E 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热E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所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3.3.1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指南：

1

n
i ii

E AD EF


 燃烧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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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燃烧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i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iE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

算：

iii FCNCVAD  (3)

式中：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

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

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

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12
44

 iii OFCCEF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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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

iO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方放包括碳酸盐在消耗过程中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外购工业生产白二氧化碳作为原料在使用过程中损耗

产生的排放，不考虑来源为空气分离法及生物发酵制得的二氧化碳。

其计算公式如下：

jjiii EFADPUREFADE  )(
i过程

（5）

过程E 碳酸盐在消耗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iAD 碳酸盐的消耗量（吨）；

iEF 碳酸盐 i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t 碳酸盐；

iPUR 碳酸盐的纯度；

jAD 外购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碳消耗量（吨）；

jEF 二氧化碳的损耗比例（%）



20

3.3.3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经厌氧处理导致的甲烷排放

量计算公式如下：

3
CH4CH4 10GWPE  废水废水E （6）

废水E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单位为吨（tCO2）；

废水CH4E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甲烷排放量（千克）；

CH4GWP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根据《省级温室气体清

单编制指南》，GWPCH4取 21。

REFSTWOECH4  ）（废水
（7）

废水CH4E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甲烷排放量（千克）；

TWO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千克 COD）；

S 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千克 COD）；

EF 甲烷排放因子（千克甲烷/千克 COD）；

R 甲烷回收量（千克甲烷）。

)CODCODWTWO outin  （
（8）

W 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量（立方米），采用企业计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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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D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千克 COD/立

方米）采用企业监测值的平均值；

outCOD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千克 COD/立

方米）采用企业监测值的平均值。

3.3.4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和净购入的热力消

费引起的 CO2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指南：

热力热力电力电力电和热 EFADE  EFAD (9)

式中：

电力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电力EF 是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分别为吨 CO2/兆瓦时

（tCO2/MWh）；

热力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热力量（如蒸汽量），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热力EF 是热力（如蒸汽）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百万千焦

（t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本核查报告中采用的核算

指南与《核算指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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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1.1化石燃料活动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天然气消耗量

表 3-4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4年 0.84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生产统计月报数

监测方法 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生产每月抄表统计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月汇总，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月报数，与财务结

算交叉核对，数据一致，可接受。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5 天然气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Nm³）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24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

1月 632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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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643 643

3月 630 630

4月 654 654

5月 543 543

6月 579 579

7月 542 542

8月 553 553

9月 524 524

10月 975 975

11月 981 981

12月 1127 1127

合计 8383 8383

 活动水平数据 2：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表 3-6 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数据值 2024年 389.31

单位 GJ/万 Nm³

数据来源 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数据来自于《核算指

南》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活动水平数据 3：柴油消耗量

表 3-7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4年 75.69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统计月报数

监测方法 油枪计量

监测频次 生产每月抄表统计



24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月汇总，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柴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月报数，与财务结算

交叉核对，数据一致，可接受。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8 柴油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t）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24 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

1月 5.17 5.17

2 月 3.81 3.81

3 月 4.50 4.50

4 月 4.92 4.92

5 月 5.56 5.56

6 月 5.96 5.96

7 月 4.47 4.47

8 月 9.82 9.82

9 月 7.44 7.44

10 月 7.32 7.32

11 月 7.73 7.73

12 月 8.98 8.98

合计 75.69 75.69

 活动水平数据 4：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表 3-9 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数据值 2024年 42.652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数据来自于《核算指南》

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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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水平数据 5：汽油消耗量

表 3-10 对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4年 6.90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统计月报数

监测方法 油枪计量

监测频次 生产每月抄表统计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月汇总，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汽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月报数，与财务结算

交叉核对，数据一致，可接受。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1 汽油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t）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24 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

1月 0.48 0.48

2 月 0.35 0.35

3 月 0.86 0.86

4 月 0.48 0.48

5 月 0.80 0.80

6 月 0.77 0.77

7 月 0.51 0.51

8 月 0.62 0.62

9 月 0.78 0.78

10 月 0.38 0.38

11 月 0.50 0.50

12 月 0.37 0.37

合计 6.90 6.90

 活动水平数据 6：汽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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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

体结果如下：

3.4.2.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核查

● 排放因子数据 1: 天然气、柴油、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来源：天然气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15.30*10-3tC/GJ；

柴油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20.2*10-3tC/GJ；

汽油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18.9*10-3tC/GJ。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2: 天然气、柴油、汽油的碳氧化率

数据来源：天然气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99%；

柴油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98%；

汽油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98%。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3: 碳酸钙的纯度

数据来源：碳酸钙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98%。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4: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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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取《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21。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5: 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

数据来源：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取《核算指南》缺省

值 0。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6: 废水厌氧处理的系统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

数据来源：废水厌氧处理的系统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取《核算指

南》缺省值 0.25千克甲烷/千克 COD。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3.4.2.4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 排放因子数据 7: 碳酸钙的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碳酸钙排放因子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0.440tC02/t

碳酸钙。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8: 甲烷修正因子

数据来源：甲烷修正因子取《核算指南》缺省值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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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9: 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取《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山东电力平均

CO2排放因子 0.6838tCO2/ MWh；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10:热力的 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热力的排放因子取《核算指南》缺省值中 0.11tCO2/ GJ；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4年排放报告中的附表 1：报告主体

2024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表进行现场核查，核查组对排放报告进

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

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3.4.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 3-1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燃料

品种

消耗量

(万 Nm³
或 t)

低位发热

量(GJ/t或

万 Nm³)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

化率

二氧化

碳与碳

的数量

排放量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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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报告

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4.2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碳排放量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年度：2024）

年度 2024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吨 CO2当量） 40.12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吨 CO2当量） 67506.76

废水处理排放量（吨 CO2当量） 1365.66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吨 CO2当量） 249186.27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318098.80

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

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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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

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

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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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1）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

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2）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

审核制度。



37

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简介

3.企业组织架构图

4.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5.企业 2024年度用电、蒸汽统计汇总表

6.企业 2024年度电费、热力发票

7.企业 2024年度能源用量统计汇总表

8.企业 2024年度能源发票

9.生产统计报表

10.废水处理运行记录

10.企业生产设备统计表

11.《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12.能源计量器具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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